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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6 年 5 月 31 日  

 
 
各有關開支總目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開設編外職位的權

力轉授各有關管制人員，擬設的編外職位將暫時填

補屬較低薪級表的常額職位，藉此讓總數不超過 47
名因成立獨立保險業監管局而職位被取消的保險業

監察主任，擔任其他公務員職位。  
 
 

問題  
 
 獨立保險業監管局 (下稱「保監局」 )成立後，保險業監理處 (下稱
「保監處」)轄下保險業監察主任職位將會取消。我們須作出適當安排，
協助他們尋找其他公務員職位。  
 
 
建議  
 
2 .  如受影響的保險業監察主任有意留在公務員體制，但未能於其他

政府決策局／部門找到屬相同或更高薪級表的職位，便可能要接受屬

較低薪級表的職位，但可保留其現有薪金。政府既定的政策，是盡量

協助受取消職位影響的人員留任。為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建議，

在此情況下聘用這些受影響保險業監察主任的管制人員應獲轉授開設

編外職位的權力，擬設的編外職位將暫時填補屬較低薪級表的常額職

位，讓符合下文第 7 段準則的相關保險業監察主任，在保留其個人薪
級表的情況下，出任屬較低薪級表的職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支持這

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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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3 .  《 2015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下稱「《修訂條例》」)在 2015  年
7 月 10 日獲通過成為法例，為成立保監局提供法律框架。我們的目標
是保監局在 2016 年年底前可取代保監處，接手其監管職能。由於保監
局將自行聘請員工，當保監處將監管職能移交保監局後，屬公務員體

制 的 保 險 業 監 察 主 任 職 位 將 會 取 消 ， 47 名 受 影 響 的 保 險 業 監 察 主

任 1(均屬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 )會在保監處解散後按取消職位條款被
着令退休 (見下文第 13 段 )。  
 
4 .  根據既定政策，公務員如因取消職位而被着令退休，該人員可選

擇按取消職位條款退休，或接受重行調配至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的

職位。如有關人員選擇重行調配，政府會盡量在公務員體制內為其安

排職位，有關人員亦會適當地獲優先聘用填補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

的空缺。如重行調配最後未能落實 (或有關人員其後放棄重行調配 )，該
人員則須接受按取消職位條款退休。  
 
5 .  保監處內 47 名受影響的保險業監察主任按職級劃分的人數如下－  
 

職級  人數  

高級保險業監察主任  9  

保險業監察主任  24  

助理保險業監察主任  14  

總計  47  

 
6 .  保監處自 2007 年以來進行過多次諮詢，徵詢保險業監察主任對離
職安排的意見，大部分人員表示會接受取消職位方案。在 2015 年 8 月
進行的最近一次調查中，約 10 名保險業監察主任表示有意繼續岀任其
他公務員職位。保險業監察主任須在卸任日期約 3 至 6 個月前作出最
終決定。我們會在保監處解散前約 6 個月開始邀請保險業監察主任選
擇是否按取消職位條款退休，或在公務員體制內重行調配。當保監處

解散後，如他們在退休前假期完結時仍未能重行調配，他們則須接受

按取消職位條款退休。  
 

                                                 
1  現時，保監處有 48 名保險業監察主任，其中 1 名將在 2016 年年中 (即預期保監處在

2016年年底解散之前 )達到正常退休年齡，因此受這次取消職位影響的只有 47名保險
業監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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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我們會繼續協助希望留任公務員的受影響保險業監察主任另覓合

適的政府崗位。如他們未能在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覓得屬相同或更

高薪級表的職位，因而要接受屬較低薪級表的職位，我們建議按既定

政策，在對接收職系或部門不構成嚴重的人員管理或員工關係問題的

前提下，容許有關人員保留其個人薪級表及其他非與工作有關連的福

利。保險業監察主任轉職屬較低薪級表的職位後，會繼續按其現行的

個人薪級表支取薪金，直至轉任／晉升更高薪級表的職位或離開政府

為止，並可繼續享有其他非與工作有關連的福利 (如適用 )，包括醫療和
牙科福利、假期 (例如例假、病假、分娩假期或侍產假等 )、教育津貼、
房屋福利、學生旅費和退休福利。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8 .  為實施有關安排，使受影響的保險業監察主任如轉任屬較低薪級

表的職位，可依其現時薪級表支薪，管制人員須獲轉授權力，開設獲

委任人的職級的編外職位，以暫時填補屬較低薪級表的常額職位。這

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對財政的影響  
 
9 .  准許受影響的保險業監察主任在重行調配至較低職級職位後保留

個人薪級表的建議，涉及額外開支。我們無法確定所需的金額，一切

要視乎以下因素而定：涉及的保險業監察主任的實際人數；他們的個

人薪金與擔任較低職級職位的薪金的差額；以及他們在晉升、轉職往

另一職系或離開政府前沿用個人薪級表的時間。不過，若他們能夠獲

政府其他部門聘用，便無須按取消職位條款退休，政府將可省回下文

第 13 段所述的擬議離職安排的費用。  
 
 
公眾諮詢  
 
10 .  我們在 2015 年 12 月 7 日諮詢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支
持把有關建議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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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1 .  成立保監局的政策目標，是確保保險業的規管架構與時並進，以
促進保險業穩健發展，為保單持有人提供更佳保障，並符合國際保險

監督聯會所訂立的規定，即保險監管機構應在財政和運作上獨立於政

府及業界。我們計劃分三階段實施《修訂條例》，使保監處和自律規

管機構 (即香港保險業聯會轄下的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香港保險顧問
聯會和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的監管權力得以順利過渡至保監局－  
 

第一階段  －  成立保監局 2(不具監管職能，與保監處共存 )；  
 
第二階段  －  臨時保監局正名為保監局，取代保監處，接手其監

管職能，例如執行保險公司審慎規管及操守規管工

作，以及推行打擊洗錢活動的監管制度 (保險中介人
的自律規管制度維持不變 )；以及  

 
第三階段  －  保監局實施法定發牌制度，並接手 3 個自律規管機

構規管保險中介人的工作。  
 
我們估計整個過程至少需時 2 至 3 年。我們已委任了保監局成員。目
前的目標是保監局可在 2016 年年底前準備就緒，取代保監處，接手其
職能。  
 
12 .  目前，保監處有 152 名職員，包括保險業監理專員 3、 48 名保險業
監察主任、21 名一般職系人員以及 82 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保監處將
監管職能移交保監局後，屬公務員體制的保險業監察主任職位亦會取

消。受影響的保險業監察主任在保監處解散後會按取消職位條款被着

令退休。不過，他們可選擇按取消職位條款離職，或接受重行調配至

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的職位。一般職系人員會按正常調職安排重行

調配至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至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將視乎情況，

由雙方解除合約或終止合約。  
 

                                                 
2  藉《修訂條例》第 9 條增訂的第 4AAA 條訂明，保監局一經成立，即自動改稱臨時保
險業監管局 (“臨時保監局” )，直至保監處解散為止。  

3  現時，保險業監理專員一職由 1 名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出任。有關人員於保監處解散
後，將如其他一般職系人員般，按正常調職安排重行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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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由於所有保險業監察主任均屬新退休金計劃下按可享退休金條款
受聘的人員，他們如因取消職位而被着令退休，可按《退休金利益條例》

(香港法例第 99 章 )訂明的條款獲發法定退休金，包括一筆過的加額退休
酬金，所涉金額共約為 1 億 8 ,620 萬元，以及每年共約 1 ,330  萬元的加
額每月退休金。除法定退休金外，我們建議在離職安排中，加入以下

向受影響人員發放的非法定特惠金－  
 

( a )  相等於受影響人員 6 個月月薪 (按最後實任職位的月薪計算 )的
一筆過特惠金，所涉金額約為 2 ,400 萬元；以及  

 
( b )  一筆過特殊補償金：金額按各保險業監察主任與 60 歲正常退

休年齡相距的年期計算，每 5 年可獲發放 1 個月最後實任職位
的月薪，不足 5 年則按比例計算，所涉金額約為 720 萬元。  

 
上文 ( a )項是對受取消職位影響的人員失去非與工作有關連的福利的損
失而作出的補償； ( b )項則是考慮到受影響人員即使在討論成立保監局
計劃期間，及在 2 008 年環球金融風暴期間及其後工作量持續增加，仍
一直克盡己職，以及他們在確保順利過渡至保監局的角色。非法定特

惠金的所需撥款已隨同 2016 - 17 年度的預算案獲立法會批准。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14 .  公務員事務局支持這項建議，使受影響的保險業監察主任如轉職
屬較低薪級表的職位，可保留其個人薪級表及其他非與工作有關連的

福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6 年 5 月  
 
 
 


